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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VIP 會館 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099 年 12 月 12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16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02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39 次會議修頒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13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2 次臨時會修頒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08 日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 09 次會議修頒 

第一條 計劃總則： 

本社區 VIP 會館(簡稱會館)之宗旨乃促進彼此間之交流，增進住戶間之情誼，針對每一區分

單位之不同，提供多樣公共設施，並依據社區規約，製訂各項管理辦法，以期會館內的設

施能充分而有效的讓全體住戶使用。 

第二條 經營管理： 

本會館由翡冷翠住店區管理委員會，統籌一切經營與管理事宜，並由會館服務中心負責執

行。本社區之住戶均須依照本管理辦法使用會館設施。 

第三條 設施名稱： 

項次 樓樓別 名稱 設施 開放時間 

1  

 

 

 

 

 

 二樓 

希臘個人溫泉館 個人溫泉湯屋 1、休館日不開放。 

2、週二至週日 

14:00~22:00時。 

3、若有補班時，擇星期

一開放。 

2 雅典娜 SPA會館 女性溫泉湯屋  

游泳池 
3 阿波羅 SPA會館 男性溫泉湯屋 

4 亞里斯多得教室 會議室  

5 奧林匹亞健身館 健身中心  

6 百花瑜珈殿 韻律教室  

7 小小 CEO遊戲區 室內、室外兒童遊戲區 

8 麥地奇親子教室 親子教室  

9 娛樂室 撞球室 小教室 

10 桌球室 暫放於麥地奇親子教室 
 

        備註：以上空間除亞里斯多得教室(會議室)由物管管理外，其餘空間均由會館管理。 

第四條 使用資格： 

一、本社區區分所有權人、住戶並繳交管理費者。 

二、本社區住戶之親友需由住戶陪同方得使用各設施。 

          三、本社區住戶集會或義務教學。 

         四、本社區一般活動租用場地或收費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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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使用點數： 

一、 住戶於繳交管理費後，一樓管理中心每月依店面與住家權狀坪數，以 1 坪核發 1 點交

付住戶使用，並限當月起算三個月內使用，逾期無效。 

二、 住戶如有增購點數之需求，每次可向一樓管理中心購買 80 點： 

(25 元 1 點，面值 2000 元之點數卡)。 

第六條  使用方式： 

一、 住戶於進入會館設施時，需交門禁卡予服務人員登記扣點，並將門禁卡交予服務人員

保管，服務人員依規定給付住戶衣櫃鑰匙、通行磁卡或手環乙只。 

二、 住戶於使用公共設施完畢後，換回門禁卡離開。 

第七條  使用限制： 

一、 本門禁卡僅供本會館識別使用，不提供其他證明使用。 

二、 住戶不得將使用資格轉讓於本住戶以外第三者。 

三、 住戶之親友、同事及客戶使用公共設施時，須由住戶陪同，並比照住戶使用方式扣抵

陪同住戶之點數。 

四、 每一時段每張卡限 5 人使用(含本人)。 

五、 不得用於轉換現金及其他有價品。 

第八條  權利義務： 

一、 住戶或其同行親友，若發生損害本會館行為或惡意造成設備損壞，本會館可依法提出

告訴請求賠償。 

二、 住戶有依規定繳交各項費用之義務。 

三、 住戶應遵守管理規章及其他各項規定之義務。 

四、 住戶不得以管理委員會名義或利用本公共設施從事不當活動或經管理委員會認定不妥

或不符合管理委員會之活動。 

第九條  權力終止： 

 住戶若有下列之情事，管理委員會得進行取消使用資格或停權 7~30 天處分 

一、 違反管理委員會宗旨及進行有損本會館聲譽行為者。 

二、 不遵守住戶規約或各項管理規章，且經多次勸阻建議仍不遵守者。 

三、 延遲繳納住戶管理費，經催告仍未履行者。 

四、 不符住戶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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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辦法附則： 

一、收費標準、開放時間及管理細節，由管理委員會決議後公告施行。 

二、管委會須定期針對會館開放實際使用情形，增減修改管理細則。 

三、本辦法若未盡事宜，得經由管理委員會議決後修訂並公告實施。 

 

 

         會館各項設施使用管理辦法： 

一、 VIP 會館 扣點管理辦法 

二、 韻律教室(百花瑜珈殿) 租用管理辦法 

三、 健身中心(奧林匹亞健身館) 管理辦法 

四、 亞里斯多德教室(會議室) 使用管理辦法 

五、 男湯(阿波羅)、女湯(雅典娜) 及游泳池管理辦法 

六、 VIP 溫泉湯屋 管理辦法 

七、 兒童遊戲區 管理辦法 

八、 麥地奇親子教室 管理辦法 

九、 桌、撞球室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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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VIP 會館 扣點管理辦法(01) 
中華民國 099 年 12 月 12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16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08 日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 09 次會議修頒 

第一條 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14：00~22：00 時。(週一休館日不開放) 

第二條 開放對象： 

已繳納管理費之住戶及其親友。 

第三條 使用規定： 

一、 如需使用本會館設施，應先繳納管理費，並領取點數。 

二、 點數分配方式：以權狀坪數每坪 1 點計算(尾數四捨五入)。 

三、 住戶繳納管理費後由 1F 服務中心將點數撥至住戶點數專屬帳號。 

四、 點數僅限於當月起算三個月內使用。(逾期點數自動歸零) 

五、 使用設施時，需帶門禁卡交予服務人員保管，服務人員視使用情況另交付通行磁卡或

衣櫃鑰匙或手環乙只，於使用公設完畢後換回門禁卡。 

六、 溫泉湯屋使用後可預約七天後使用，每戶每次預約僅能預約一間房。 

七、 扣點區域之點數： 

1.健身中心：每人每次 1 點。 

2.游泳池(含男、女 SPA)：每人 2 點。 (110cm 以下孩童扣 1 點) 

3.撞球室：每桌每小時扣 2 點。 

4.桌球室：每桌每小時扣 2 點。 

5.溫泉湯屋：限五人以下家庭使用，至少 2 個人 

  (1)平日：每小房 15 點；每大房 18 點。平日使用時間每次為 70 分鐘。 

  (2)假日：每小房 20 點；每大房 23 點。假日使用時間每次為 60 分鐘。 

  如特殊狀況一人使用時，住戶須附上半年內體檢報告及填寫切結書，方可申請使用。 

6.韻律教室：登記有案社團，每次基本使用人數 5(含)人以上，每人每小時 1 點，始可 

  使用，每增加 1 人每小時加扣 1 點。 

7.會議室：登記有案社團，每次基本使用人數 5(含)人以上，每人每小時 1 點，始可使 

  用，每增加 1 人每小時加扣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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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娛樂室(小教室)：每次基本使用人數 3(含)人以上，每人每小時扣 1 點，始可使用， 

  每增加一人每小時加扣 1 點。 

八、 不扣點數區域： 

1.兒童遊戲區。 

2.親子教室(如要使用體感遊戲機需至健身房登記，每半小時扣 1 點)。 

第四條  其他事項： 

          本管理辦法未盡事宜，另行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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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大雄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韻律教室(百花瑜珈殿) 租用管理辦法(02) 
中華民國 099 年 12 月 12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16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02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39 次會議修頒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13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2 次臨時會修頒 
中華民國 101 年 04 月 15 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第 04 次會議修頒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08 日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 09 次會議修頒 

第一條 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14：00~22：00 時。(周一休館日不開放) 

第二條 開放對象： 

已繳納管理費之全體住戶及其親友，每次租借使用者需半數以上為本社區之住戶。 

第三條 使用方式： 

        一、採預約登記制，須於活動前一星期至二樓會館登記。 

          二、住戶於進入會館設施時，需交門禁卡予服務人員登記扣點，並將門禁卡交予服務人員 

              保管，使用完畢後換回門禁卡。 

          三、每一小時酌收清潔管理費 500 元。另需繳交保證金 2000 元，使用驗收無誤後退還保 

              證金，如有設施損壞照價賠償。 

          四、登記有案社團，每次基本使用人數 5(含)人以上，每人每小時 1 點，始可使用，每增加 

              1 人每小時加扣 1 點。 

          五、非會館開放時間不得借用。 

第四條  使用規定： 

        一、住戶請著運動服裝、運動鞋(室內專用)，禁止赤膊或穿著拖鞋入內。 

          二、請注意運動前之熱身與準備，以避免運動傷害，並請留意自身安全，如有意外，本社 

              區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三、請勿抽菸、攜帶食物、飲料進場。 

          四、請勿攜帶寵物入內。 

          五、請勿將器材攜出或破壞，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施損壞者，須照價賠償。 

          六、使用完畢，隨手清潔，順手關電源及冷氣。 

          七、非課程時間內請勿進入，若有個別需求請向 2F 俱樂部櫃台租用。 

第五條  其他事項： 

        本管理辦法未盡事宜，另行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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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健身中心(奧林匹亞健身館) 管理辦法(03) 
中華民國 099 年 12 月 12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16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08 日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 09 次會議修頒 

第一條  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14：00~22：00 時。(週一休館日不開放) 

第二條  開放對象： 

        已繳納管理費之全體住戶及其親友。 

第三條  使用點數： 

        每人每次 1 點。 

第四條  使用規定： 

        一、需年滿 12 歲或身高 120cm 以上者，才可使用本中心健身設施。 

          二、住戶於進入會館時即持門禁卡予服務人員登記扣點後，門禁卡交予服務人員保管，於 

              使用完畢後換回門禁卡。 

          三、運動健身務須著運動服裝及鞋襪。 

          四、使用各項健身器材時，請依照說明書指示。切勿私自作高難度動作，以免發生危險。 

          五、如因不當使用器材，而造成器材損壞，照價賠償。 

          六、運動前需先做充分的暖身運動，以免發生運動傷害。 

          七、當身體不適或酒後、飯後，請勿從事激烈運動。 

          八、有高血壓、心臟病者，請遵照醫生指示或教練指導，切勿自行從事激烈運動。 

          九、室內不得追逐、嬉戲、喧嘩、攜帶寵物進入及任意搬動各設備。 

          十、禁止賭博並請勿攜帶食物及飲料進入。 

          十一、貴重物品請勿攜入，如有遺失概不負責。 

          十二、本場所全面禁煙及嚼食檳榔、口香糖。 

          十三、違反上述規定者，得由管理服務人員或住戶勸導制止。 

第五條  其他事項： 

          本管理辦法未盡事宜，另行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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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亞里斯多德教室(會議室) 使用管理辦法 (04) 
中華民國 100 年 01 月 16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19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08 日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 09 次會議修頒 

第一條 開放時間： 

          一、星期二至星期日：14：00~22：00 時。(週一休館日不開放) 

          二、若係租借付費使用,週一照常開放,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 9 時起至晚上 22 時止。 

第二條  使用對象： 

          一、管理委員會辦理之會議或活動。 

          二、本社區社團活動(登記有案之社團始可使用)。 

          三、其他活動(付費使用)。 

第三條  使用方式： 

          一、付費使用：每次使用場次以 1 小時為單位(以不超過 8 小時為限，如需用餐僅可用餐盒) 

          ，不足 1 小時以 1 小時計，每小時收費為 600 元，本場地僅提供空調、桌椅、白板、音響 

          (如需投影設備者，每小時再加收 400 元)。 

          二、社團活動使用：每次基本使用人數 5(含)人以上，每人每小時 1 點，始可使用，每增加 

          1 人每小時加扣 1 點。另場地僅提供現有設備，禁止使用投影機設備做為歌唱使用。 

第四條  使用規定： 

          一、使用優先順序以預約登記之先後為準，欲使用者請先至一樓物管辦理預約登記，經活 

          動委員、VIP 委員，主委核定後再行租借使用。 

          二、會議室使用不得有違反社會善良風氣與社區生活公約之行為，若有違反規定時，管理 

          中心得隨時要求終止活動並依規定辦理離場，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三、使用者進場應先清點及測試現場設備，如有損壞部分由服務人員，登錄註記。 

          四、使用者使用完後應將現場恢復原狀並清除垃圾雜物，且由服務人員至現場檢視設備紀 

          錄後，若有損壞時應由租借人負恢復原狀。 

          五、管委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務，使用者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損壞或人身傷害者，使 

          用者需自負相關賠償責任。 

第五條  其他事項： 

          本辦法經管委會決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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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多功能會議室租用申請表 

戶別       棟       號    樓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連絡電話  

申請項目 
 場地 600 元/小時 

租借費用 
合計 

新台幣         元整  設備 400 元/小時 

租用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共   小時 

申請事由  

核   示 

管理中心： 

 

會館： 

權責委員： 主任委員： 

辦理人姓名  完成日期  

使 

用 

規 

定 

一、管委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務，使用者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損壞或人身傷        

    害者，使用者需自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 9 時起至晚上 22 時止，每次使用場次以 1 小時為單位 

    （不超過 8 小時為限，如需用餐僅可用餐盒），不足 1 小以 1 小時計，每小 

    時收費為 600 元。 

三、本場地提供空調、桌椅、白板、音響，如需投影設備者，每小時加收 400 元 

    。 

四、會議室使用不得有違反社會善良風氣與社區生活公約之行為，若有違反規定 

    時，管理中心得隨時要求終止活動並依規定辦理離場，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五、使用者進場應先清點及測試現場設備，如有損壞部分由服務人員登錄註記。 

 

六、使用者使用完後應將現場恢復原狀並清除垃圾雜物，且由服務人員至現場檢 

    視設備紀錄後，若有損壞時應由租借人負恢復原狀之責。 

 

  



2017 年 9 月 9 日 星期六  10 

遠雄大雄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男湯(阿波羅)、女湯(雅典娜)及游泳池管理辦法(05) 
中華民國 099 年 12 月 12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16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08 日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 09 次會議修頒 

第一條  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14：00~22：00 時。(週一休館日不開放) 

第二條  開放對象： 

          一、已繳納管理費之全體住戶及住戶親友。 

          二、未滿 12 歲、身高 120 公分以下使用本游泳池，需由成年親屬全程陪同。 

          三、每一時段每張卡限 5 人使用(含本人)。 

第三條  使用點數： 

          每人每次 2 點(120 公分以下扣 1 點)。 

第四條  限制對象： 

          患有傳染性疾病、酗酒者、癲癇症、心臟病、神智不清、精神障礙或衰弱者等。 

第五條  使用規定： 

          一、住戶於進入會館時持門禁卡予服務人員登記扣點後，門禁卡交予服務員保管，並取得 

              置物櫃鑰匙圈，使用完畢後換回門禁卡。 

          二、嚴禁跳水、追逐、嬉戲、喧嘩、攜帶寵物進入。 

          三、請勿攜帶食物及飲料進入。 

          四、不得於池內吐痰，擰鼻涕，便溺。 

          五、飽食後一小時內及酒後或身體不適者，請勿入池。 

          六、本區域勿穿著皮鞋、高跟鞋進入，沐浴後換穿室內拖鞋。 

          七、遵守服務人員或救生員指導。 

          八、玻璃製品、陶瓷器皿及易碎物品不得在池內範圍內使用。 

          九、貴重物品請勿攜入，如有遺失概不負責。 

          十、本場所全面禁煙及嚼食檳榔。 

          十一、不得將手機、相機或照相電子產品攜入。 

          十二、游泳池部分： 

                (一)入池前請先行暖身、淋浴沖洗並穿戴泳衣、泳帽。 

                (二)禁止操控泳池設備以為自身及設備安全，如有毀損須照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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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泳池除救生圈、浮板之外，其他有關水球、水槍等嬉戲用品不得使用，兒童池 

                   則不在此限。 

          十三、阿波羅及雅典娜 SPA 會館部分： 

                (一)務必在淋浴間將全身清洗乾淨才可進入湯池泡湯，即使剛用完游泳池亦復如此。 

                (二)用完烤箱與蒸氣室，務必在坐浴區沖洗後再入池。也絕不擦抹護膚美顏等保養 

                   品進入烤箱、蒸氣室與湯池。 

                (三)女性請使用浴帽(最好棉質)，避免毛髮掉入池內。 

                (四)泡湯為裸湯，絕對不可穿泳衣泳褲進入湯池。 

                (五)泡湯時應保持身心寧靜，切勿嬉戲、喧嘩，也不可為了個人特殊需要而隨意開關 

                   照明與窗戶。 

                (六)為維護使用者安全與健康，泡湯前請先自行檢視身體是否有下列情形： 

                   1.飢餓空腹時血糖不足若急於泡湯容易引起虛脫、眩暈及噁心等情形。 

                   2.剛飽餐後也不要入浴，以免大量血液由體內流向體表，容易引起消化機能障 

                     礙。 

                   3.睡眠不足或熬夜用腦過度時泡湯，可能會導致腦部貧血或休克現象。 

                   4.飲酒宿醉或使用亢奮藥劑後，不宜立即入浴，由於溫泉浴使血液環加速，酒 

                     醉泡高溫湯，小心腦溢血。 

                   5.長途舟車勞累或劇烈運動後，不要隨即泡湯。 

                   6.女性生理期及前後數日，請暫勿泡湯。 

                   7.懷孕期間，不宜泡溫泉。 

                   8.有心血管疾病者或其他不適高溫泡澡之病患，應遵從醫囑，並對自身安全做 

                     好準備再入池泡湯。 

                   9.身心機能不全或銀髮老人請勿單獨泡湯，應結伴同行，隨侍外傭應在池旁待 

                     命，並隨時與服務人員保持聯繫。 

第六條  安全事項： 

          一、住戶可參加救生員的開班授課，唯費用需學員自付。 

          二、非開放時間，禁止入內使用，違者不負安全及法律責任。 

第七條  其他事項： 

          本管理辦法未盡事宜，另行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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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VIP 溫泉湯屋 管理辦法 (06) 
中華民國 099 年 12 月 12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16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08 日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 09 次會議修頒 

第一條  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 14：00~22：00(週一休館日不開放)。 

第二條  開放對象： 

          已繳納管理費之全體住戶及住戶親友。 

第三條  使用點數： 

          一、限五人以下家庭使用，至少兩個人。 

          二、平日：每小房 15 點；每大房 18 點。平日使用時間每次為 70 分鐘。 

          三、假日：每小房 20 點；每大房 23 點。假日使用時間每次為 60 分鐘。 

          如特殊狀況一人使用時，住戶必須附上半年內體檢報告及填寫切結書，方可申請使用。 

第四條  使用規定： 

          一、住戶於進入俱樂部時即持門禁卡予服務人員登記扣點後，門禁卡交予服務人員保管， 

              於使用完畢後換回門禁卡。 

          二、採電話預約或現場登記方式，依先後登記順序使用為原則。(住戶使用後可預約七天後 

              使用)。 

          三、開放當日採電話或現場預約登記，預約逾時 15 分鐘未向服務櫃檯報到時，即視同自動 

              棄權。 

          四、未滿 12 歲之孩童勿必有大人陪伴使用，請留意自身安全，如有意外本會館不負任何賠 

              償責任。 

          五、請勿攜帶貴重物品，本會館恕不代為保管。 

          六、請勿攜帶玻璃或易碎物品進入本區。 

          七、飯後一小時內及酒後，請勿使用本區域。 

          八、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皮膚病、癲癇症及其他傳染病者，請勿使用本區域，以避免發 

              生意外；如因不當使用而發生意外，本會館不負責任何賠償責任。 

          九、請勿在本區域內喧嘩、跳躍及奔跑。 

          十、如遇緊急狀況時，請盡速通知服務人員協助處理。 

          十一、離去時，請將隨身私人物品帶走，以免妨礙他人使用。 

          十二、敬請愛護公共設施，並請遵守各項規定，以維護池中衛生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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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全面禁菸、禁酒、禁止攜帶食物入內飲食；如被會館人員發現則報管委會停權七天 

                至一個月使用權。 

第五條  使用程序： 

          一、全身沖洗乾淨(使用前，務必將身體沖洗乾淨，在入池浸泡)。 

          二、水位放至六分滿以節約溫泉水。 

          三、先沖洗泉水數次以適應泉溫。 

          四、分段浸泡從腳開始，然後下半身至全身。 

          五、每次不超過 15~20 分鐘，浸泡水位不超過心臟位置。 

          六、請將窗戶打開通風。 

          七、泡湯後適度補充水分，調節體內新陳代謝。 

          八、將結伴同行如此才能互相照應，預防意外發生。 

          九、緊急狀況請撥服務台分機 29。 

第六條  其他事項： 

          本管理辦法未盡事宜，另行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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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兒童遊戲區 管理辦法 (07) 
中華民國 099 年 12 月 12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16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08 日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 09 次會議修頒 

第一條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日 09：00~22：00(週一休館日不開放) 。 

第二條  開放對象： 

          已繳納管理費之住戶及住戶親友，須年齡在 13 歲以下。 

第三條  使用點數： 

          免計點數。 

第四條  使用規定： 

          一、禁止攜帶危險、易燃或任何危及公共安全物品進入本設施內。 

          二、基於安全考量，六歲以下兒童須由家長陪同進入，十二歲以上住戶禁止使用本區各項 

              器材。 

          三、進入本區請著適當服裝，禁止赤膊、穿著鞋子及拖鞋入內。 

          四、使用設備時，須詳閱使用說明規則，以避免發生意外。 

          五、本區禁止攜帶寵物入內，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全。 

          六、禁止在場內進食、嚼食口香糖或檳榔，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全。 

          七、請愛護社區設備，如因使用不當或其他蓄意人為因素而造成設施損壞者，須照價賠償。 

第五條  其他事項： 

          本管理辦法未盡事宜，另行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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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麥地奇親子教室 管理辦法 (08) 
中華民國 099 年 12 月 12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16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08 日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 09 次會議修頒 

第一條  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 14：00~22：00 (週一休館日不開放) 。 

第二條  開放對象： 

          已繳納管理費之全體住戶及其親友。 

第三條  使用點數： 

          一、親子教室免計點數 (需至櫃檯登記)。 

          二、使用體感遊戲機，需至健身中心登記並扣點；每次使用為 30 分鐘扣 1 點。 

第四條  使用規定： 

          一、請勿喧嘩、奔跑，以維持室內安靜。 

          二、請留意自身安全，如有意外，本社區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三、請勿攜帶食物，飲料進場。 

          四、請勿攜帶寵物入內。 

          五、嚴禁在此區內賭博。 

          六、請勿將器材攜出或破壞，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施損壞者須照價賠償。 

          七、若有個別需求請向 2F 會館櫃檯申請承租。 

第五條  其他事項： 

          本管理辦法未盡事宜，另行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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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桌、撞球室管理辦法 (09) 
  中華民國 100 年 01 月 16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19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05 月 15 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 29 次會議修頒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08 日第七屆管理委員會第 09 次會議修頒 

第一條  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 14：00~22：00 (週一休館日不開放) 。 

第二條  開放對象： 

          已繳納管理費之全體住戶及其親友。 

第三條  使用點數： 

          一、桌球：每桌每小時扣 2 點。 

          二、撞球：每桌每小時扣 2 點。 

          三、管理委員會辦理之活動或公益活動可免費使用。 

          四、住戶代表本社區參加對外比賽或友誼賽，得自報名日起至比賽結束期間免扣點。 

第四條  使用規定： 

          一、使用前請先至 2 樓會館櫃檯預約登記，並借用球具，使用器材前應先查明看有無損壞 

              之情形，如發現有任何疑問，應先行告知，並停止使用該器材。使用後需經櫃檯秘書 

              檢查檯面、器材及球具，如有損壞時照價賠償。 

          二、每次預約每戶以二小時為限，如無人預約使用則可延長。 

          三、12 歲以下兒童無成人隨行看護，不得進入本區，免生意外。 

          四、使用時請穿著整齊運動服裝及球鞋；赤膊、赤腳或服裝不整者，禁止使用本設施。 

          五、本場所未設有專業管理人員指導及管理委員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務，使用者需自負安 

              全照護責任。 

          六、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損壞、自身或他人人身傷害者，使用者自負賠償責任。 

          七、請勿在運動前飲酒過量，以免妨礙健康造成危險。 

          八、請勿攜帶寵物入場。 

          九、禁止在場內吸菸、進食、大聲喧嘩、奔跑或嬉戲。 

第五條  罰則 

          一、違反規定者，不服勸導者，會館人員有權要求離場，如再不服規勸者，經報管委會同 

              意可公佈違規住戶及事項。 

          二、違反規定情節重大足以影響他人使用權利者，管理中心人員可強制要求離場；造成公 

              共設施、器材物料損失部分照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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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其他規定 

          本辦法經管委會決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之，修訂時亦同。 


